投  標  須  知

一、購案名稱： 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三、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7樓。

四、廠商資格：詳如「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服務需求」附件一。

五、押標金：押標金不得低於投標廠商投標總價百分之五，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非公司票】或郵政匯票繳納，應為即期，並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為受款人。開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廠商之押標金當場發還。前項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應俟與本會簽訂承包合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後憑據無息發還。

六、開標及資格審查事項：
（一）截標時間：中華民國96 年 09  月20日（星期四）下午十四時。
（二）送標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行政部。（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三）開標方式：截標後隨即開始資格審查。

（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寄達之投標封，於上述時間、地點當眾拆閱審查規格標封套內所附之押標金及應備證件，

經審查證件不齊全或設備規格不合格者，為不合格標，並不得參加簡報說明。
（五）投標廠商得到場參加，惟出席者限投標廠商負責人或持有負責人出具書面授權證明之代理人，每一廠商出席人數限二人以內，並核對出席人員身分證或授權證明。【請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六）有關標單無效之規定詳本投標須知附則。

（七）簡報：   月   日（星期  ）下午   開始簡報進行評比，簡報順序同投標文件開啟順序。
（八）決標原則：

1、 本案採最有利標之評定方式：採序位法。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2、 參加投標廠商必須完全符合本須知之規定，如在簽約前，經本會發現得標廠商有不符規定之情事，本會有權取消其得標資格。

3、 參加投標廠商不得有借牌或圍標之行為，不論開標前後如發現投標廠商有冒名頂替、互相作弊、壟斷標價、圖謀圍標等情，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其投標或得標資格，沒收押標金外，並依法追訴。

七、履約保證金：金額為標價總額5﹪。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或支票、定期存單。得標商同意將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

八、簽訂合約：

     (一)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攜帶資格證明文件之正本至本會核對，如影本與正本不符者，除所投之標無效外，押標金不予退還，且嗣後不得參加本會主辦工程或購案之投標。

    （二）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十日內繳交履約保證金並完成簽約手續，依照本會規定之合約格式由負責人或授權之代理人攜帶原登記有案與投標印鑑相符之印章及其所繳交之證件正本前來本會簽約。如不在期限內簽約者，視同放棄簽約權，除沒收押標金外，本會得另行招標。

    （三）得標廠商應依決標總價調整單價，應於決標後二日內送公視核可後作為合約文件。

九、交貨期限：依合約定。

十、逾期罰款：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賠償金額5000元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因委託單位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劃，則不在此限。 

十一、付款方式：依合約定。

十一、本投標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開標時視事實需要當場補充說明之，並作為合約附件之一。

連絡人：公視行政部：沈貞輝先生。電話：02-2633-8125。

原視行銷企劃部：林 媺小姐，電話：02-2630-1908

【投  標  須  知  附  則】
標單無效之規定：
標單於開標時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會電子所發之標封、標單及有關文件者。

（二）標封有任何註記者。
（三）標函、標單內另附任何條件者。

（四）標單及明細表不依規定填寫或塗改原有印妥文字、文句者，漏填項目破損不完整者，或所填之字蹟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

（五）標單未蓋章或蓋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

（六）標單不按期限寄達者。

（七）標單內填註「願按底價承包」、「按底價減XXX元」或類似語句者。

（八）標封未封口或封口有變動者。

（九）總價標單不以中文大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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